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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
完善我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制

的通知

渝府发〔2004〕2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，完善和统一全市企业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管理体制，进一步明确区县(自治县、市)政府的责任和

事权划分，更好地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

放，市政府决定从 2004 年起，在全市执行新的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管理体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完善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与

总体目标

(一)基本原则

全市统筹、分级管理、目标考核、锁定基数、分类指导、缺

口分担、确保发放。

(二)总体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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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、权责明确、严谨高效、

抗风险能力强、确保按时足额发放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制。

1.统一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筹管理模式：

(1)统一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模式;

(2)统一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和操作规程;

(3)统一集中管理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数据信息。

2.明确市与区县(自治县、市)政府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责任，调动两级政府参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管理的积极性。

3.统一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体制。

(1)统一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名称、性质;

(2)统一界定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具体职责;

(3)统一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管理模式;

(4)为逐步向“五保合一”过渡创造条件。

4.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。

二、完善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的主要内

容

(一)全市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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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市统筹、地税部门征收、

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实行社会化发放、收支两条线、纳入财政专户

管理。区县(自治县、市)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全额上解市级。市财

政局会同市劳动保障局根据经市政府批准下达的区县(自治县、

市)的年度支付计划，分月拨付基本养老保险金。

(二)分级管理

市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：按照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，负

责制定全市基本养老保险政策、规定、办法、操作规程;负责全

市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统一管理、调度以及基金收支预、决算的办

理;负责全市基本养老保险数据信息的集中统一管理、基本养老

保险系统业务软件研发;负责全市非正常退休的审批;负责对全市

基本养老保险各项业务的统一管理、指导和监督;负责全市基本

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计划的制定、下达和对区县(自治县、市)实行

目标考核等。

区县(自治县、市)政府及其相关工作部门：负责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;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目标考核任务;负责按

照全市统一的业务操作规范完成各项业务工作;负责确保企业离

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、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

务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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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目标考核

建立市对区县(自治县、市)政府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

目标考核制度。每年初，由市政府向市政府有关部门、各区县(自

治县、市)政府下达目标考核任务，并与区县(自治县、市)政府签

定目标考核责任书，对区县(自治县、市)当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

收支、扩面、社会化管理服务等有关工作实行量化目标考核。对

区县(自治县、市)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征收计划按 95%(含清

缴欠费)进行考核，超收额的 50%留区县(自治县、市)，专项用于

基本养老保险。区县(自治县、市)未完成市政府下达的企业职工

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任务的，由区县(自治县、市)本级财力补足，

未按规定弥补的通过两级财政决算扣收。

(四)锁定基数、分类指导、缺口分担、确保发放

1.锁定基数

以 2002 年市对区县(自治县、市)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际补助

金额为基准，并考虑 2003 年的政策变化因素，锁定市对区县(自

治县、市)的补助基数。锁定的补助基数原则上保持不变。今后

因国家调整政策、企业破产、整体搬迁、改革重组等引起区县(自

治县、市)基本养老基金收支较大变动的，在执行中由市财政局

会同市劳动保障局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补助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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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分类指导、缺口分担

对于区县(自治县、市)完成市政府下达的目标考核任务后产

生的超过锁定补助基数的新增缺口(以下简称新增缺口)，由市与

区县(自治县、市)共同承担。按照财政管理体制的分类办法将区

县(自治县、市)分为两大类。

(1)主城区：新增缺口市级承担 80%、区级承担 20%。执行这

一比例的包括：渝中区、江北区、沙坪坝区、九龙坡区、大渡口

区、南岸区、北碚区、渝北区、巴南区 9 个行政区和经开区、高

新区 2 个开发区。

(2)郊区县(自治县、市)：除主城区之外的所有区县(自治县、

市)。具体分为三小类：

①郊区县(市)：新增缺口市级承担 85%、区县(市)承担 15%。

执行这一比例的包括：涪陵区、万州区、万盛区、双桥区、长寿

区、江津市、合川市、永川市、綦江县、潼南县、铜梁县、大足

县、荣昌县、璧山县、梁平县、南川市、丰都县、垫江县、武隆

县、忠县、开县、云阳县、奉节县、巫山县、巫溪县。

②民族区县：新增缺口市级承担 90%，民族区县承担 10%。

执行这一比例的包括：黔江区、石柱县、彭水县、酉阳县、秀山

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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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城口县：新增缺口市级承担 90%，城口县承担 10%。

3.确保发放

区县(自治县、市)要确保全市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

时足额发放。应由区县(自治县、市)承担的新增缺口由区县(自治

县、市)财政补入基金财政专户，未按规定弥补的通过两级财政

决算扣收。

三、完善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体制

(一)统一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名称

市级为：重庆市社会保险局;

区县(自治县、市)为：区县(自治县、市)社会保险局。

(二)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职责

重庆市社会保险局：按照政策统一、操作统一、数据信息集

中管理的原则，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统一

的政策、统一的业务操作规范执行和办理各项基本养老保险业务;

负责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日常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;负

责全市基本养老保险数据和信息的集中处理和管理、职工个人账

户的集中建立和管理;负责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

计划、基金缺口以及各区县(自治县、市)完成各项目标考核指标

的收集、整理、审核、汇总和报送工作;负责全市非正常退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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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;负责经办原中央行业统筹在渝单位和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

工作;负责国家、市政府和市劳动保障局明确的其他工作等。

区县(自治县、市)社会保险局：在当地劳动保障局的直接领

导下，在重庆市社会保险局的指导和监督下，按照全市统一的政

策、操作办法和业务规范，具体贯彻落实各项基本养老保险政策

和经办各项基本养老保险业务等。

(三)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性质

全市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分级管理，市级、区县(自

治县、市)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为同级劳动保障局直属全额事

业单位，参照公务员序列管理，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。

(四)原市级统筹区县(市)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编制以及

人、财、物下划区县(市)，以 2003 年为基数，具体办法另行下达。

(五)涉及全市性的养老保险重点工作，如宣传、培训、网络

建设、扩面及征收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事业经费由市财政承

担，纳入年度预算。资金安排根据工作实际需要以及市级财力情

况，由市财政局商市劳动保障部门确定。

四、本通知从 2004 年 1 月 1日起执行。

二○○四年二月二十二日


